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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資訊系統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
間資料申請作業要點第二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及提

供資料項目內容如

下： 

（一）國土資訊系統社

會經濟資料庫

戶籍人口空間

資料（以下簡稱

戶籍人口空間

資料）：指將個

人戶籍資料進

行空間資訊化

之產製結果。 
（二）戶籍人口空間資

料範圍：分為單

一縣市、跨縣市

及全國三類。 
（三）戶籍人口資料：

指個人戶籍資

料，包含十歲年

齡級距代碼、戶

籍流水號、是否

為原住民代碼、

婚姻狀況代碼

及教育程度代

碼；提供資料項

目如附件二資

料需求清單之

項目一至五。 
（四）戶籍人口坐標空

間資料：指依據

個人戶籍地址

進行空間對位，

將個人戶籍資

料 對 應 TWD97 

X,Y 坐標所產生

之資料；提供資

料項目如附件

二資料需求清

單之項目一至

七。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及提

供資料項目內容如

下： 

（一）國土資訊系統社

會經濟資料庫

戶籍人口空間

資料（以下簡稱

戶籍人口空間

資料）：指將個

人戶籍資料進

行空間資訊化

之產製結果。 
（二）戶籍人口空間資

料範圍：分為單

一縣市、跨縣市

及全國三類；其

個人戶籍資料

包含十歲年齡

級距代碼、戶籍

流水號、是否為

原住民代碼、婚

姻狀況代碼及

教育程度代碼

等資料。 
（三）戶籍人口統計區

空間資料：指依

據個人戶籍地

址進行空間對

位，將個人戶籍

資料對應統計

區代碼所產生

之資料；提供資

料項目如附件

二資料需求清

單之項目一至

八。 
（四）戶籍人口坐標及

統計區空間資

料：指依據個人

戶籍地址進行

為配合內政部統計區網

格化策略，使空間尺度

完全統一、保護人民隱

私兼顧微觀分析需求，

內政部自一百十五起不

再提供最小統計區、一

級發布區及二級發布區

空間單元結果，改以一

公里、五百公尺等空間

網格取代前揭資訊，爰

刪除統計區相關規定，

並按實際提供之資料，

修正第二款、第三款及

第四款所定之資料定義

及其項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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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對位，將個

人戶籍資料對

應TWD97 X,Y坐

標及統計區代

碼所產生之資

料；提供資料項

目如附件二資

料需求清單之

項目一至十。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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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機

關

申

請

資

料

 

機關名稱 
 

機 關 代 號  
          

機關地址 
 

目的 

 

資料內容 
1.□戶籍人口資料 

2.□戶籍人口坐標空間資料  

資料期 
        年十二月底 至        年十二月底 

  （資料期自民國一百年起，可申請十二月底時間點資料） 

資料空間範圍 
□全國       □跨縣市：                                    

□單一縣市：                      

機關單位  

承辦人 
（職 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科（組、課） 長 
（核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申請函日期文號  

文件 

□戶籍人口空間資料需求清單 

□戶籍人口空間資料交換安全約定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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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審

核

資

料

 

統

 

計

 

處 

審核 

意見 

□通過 

 
□不通過 

□申請文件不完全 

□無適合資料可提供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核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戶

政

司 
 

戶籍人口

資料 

審核意見 

□同意提供 

□全部申請項目 

□部分申請項目：                  
 
□無法提供 

□申請目的不符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職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資

訊

服

務

司 

門牌位置

資料 

審核意見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申請目的不符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職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修正說明:一、資料內容欄位同第二點修正理由。 
二，為配合內政部統計區網格化策略及作業時程，資料期欄位由「六月底及十二月底」修正為「十二月底」。 



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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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申請表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機

關

申

請

資

料
 

機關名稱 
 

機 關 代 號  
          

機關地址 
 

目的 

 

資料內容 
1.□戶籍人口統計區空間資料 

2.□戶籍人口坐標及統計區空間資料  

資料期 

        年      月底 至        年      月底 

  （資料期自民國一百年起，可申請六月底及十二月底兩個時間點資

料） 

資料空間範圍 
□全國       □跨縣市：                                    

□單一縣市：                      

機關單位  

承辦人 
（職 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科（組、課） 長 
（核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申請函日期文號  

文件 

 

□戶籍人口空間資料需求清單 

□戶籍人口空間資料交換安全約定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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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部

審

核

資

料

 

統

 

計

 

處 

審核 

意見 

□通過 

 
□不通過 

□申請文件不完全 

□無適合資料可提供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核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戶

政

司 
 

戶籍人口

資料 

審核意見 

□同意提供 

□全部申請項目 

□部分申請項目：                  
 
□無法提供 

□申請目的不符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職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資

訊

服

務

司 

門牌位置

資料 

審核意見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申請目的不符 

□其他： 
 

承辦人 

（職 章）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科  長 

（職 章） 
 

單位主管 

（核 章）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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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需求清單 

 

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01：0-9 歲 

02：10-19 歲 

03：20-29 歲 

04：30-39 歲 

05：40-49 歲 

06：50-59 歲 

07：60-69 歲 

08：70-79 歲 

09：80-89 歲 

10：90-99 歲 

11：10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代碼： 

0：否 

1：是 

婚姻狀況代碼： 

1：未婚 

2：有偶（含施行法） 

3：其他 

 

教育程度代碼： 

1：專科以上教育階段（指副學士、學士、

碩士及博士） 

2：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指學前教育、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3：其他（含自學進修、不識字或未詳等） 

 

 

 

 

項

目 

需求欄

位勾選 
資料項目 資料型態 註記代碼 

1  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文字 詳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2  戶籍流水號 文字 以戶號為唯一值進行重編 

3  是否為原住民代碼 文字 0、1 

4  婚姻狀況代碼 文字 1、2、3 

5  教育程度代碼 文字 1、2、3 

6  X 坐標 數字  

7  Y 坐標 數字  

備

註 

1. 各欄位採以逗號”，”作為分隔符號。 
2. 各類註記代碼如下面說明。 
3. 項目 6、7為 TWD97 坐標。 
4.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簡稱施行法），「婚姻狀況代碼」2之有偶係含施行

法。 

說明:同第二點修正理由，刪除「二級發布區代碼」、「一級發布區代碼」及「最小統計區代碼」欄位。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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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需求清單 

 

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01：0-9 歲 

02：10-19 歲 

03：20-29 歲 

04：30-39 歲 

05：40-49 歲 

06：50-59 歲 

07：60-69 歲 

08：70-79 歲 

09：80-89 歲 

10：90-99 歲 

11：100 歲以上 

 

是否為原住民代碼： 

0：否 

1：是 

 

婚姻狀況代碼： 

1：未婚 

2：有偶（含施行法） 

3：其他 

 

教育程度代碼： 

1：專科以上教育階段（指副學士、學士、

碩士及博士） 

2：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指學前教育、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 

3：其他（含自學進修、不識字或未詳等） 

項

目 

需求欄

位勾選 
資料項目 資料型態 註記代碼 

1  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文字 詳十歲年齡級距代碼 

2  戶籍流水號 文字 以戶號為唯一值進行重編 

3  是否為原住民代碼 文字 0、1 

4  婚姻狀況代碼 文字 1、2、3 

5  教育程度代碼 文字 1、2、3 

6  二級發布區代碼 文字  

7  一級發布區代碼 文字  

8  最小統計區代碼 文字  

9  X 坐標 數字  

10  Y 坐標 數字  

備

註 

1. 各欄位採以逗號”，”作為分隔符號。 
2. 各類註記代碼如下面說明。 
3. 項目 9、10 為 TWD97 坐標。 
4. 配合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以下簡稱施行法），「婚姻狀況代碼」2之有偶係含施行

法。 



第七點附件四（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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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申請作業流程 

 

修正說明:一、同第二點修正理由，將「戶籍人口統計區空間資料」修正為「戶籍人口資料」，「戶籍人口坐標

及統計區空間資料」修正為「戶籍人口坐標空間資料」。 
二、「函復」修正為「回復」，以符實際辦理程序。 



第七點附件四（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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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人口空間資料申請作業流程 

 

內政部資訊服務司 


